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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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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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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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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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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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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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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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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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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北
京
政
府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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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政
府
一
、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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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義
與
手
段
。。今
日
雖
不
至
有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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敎
育
之
舉
。。然
日
復
一
日
。、，至
非
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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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
滅
不
止
。。何
也.
。執
政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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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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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消
滅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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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財
政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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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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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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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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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
。
例
如
午
前
讀
書
。。則
午
後
作
事

霸
王
詠

〔不
文
〕

空
有
拔
山
力 
徒
呼
可
奈
何 
霸
王
尙 

如
此 
千
載 
一 悲
歌

虞
兮
聲
尙
在 
氣
短
見
英
雄 
留
得
烏 

江
跡 
靑
山
泣
淚
紅

錄 
雜 

還

▲
五
十
年
之
太
賬 

法
國
造
冊
表
扌
載
一 
五
十
歲
之
人
。
謂 

彼
自
初
生
之
日
起
。"
共
計
睡
眠
六
千
日 

OC-作
專
六
千
五
百
日
。。步
行
八
百
日

00 

遊
戲
四
千
日
二
飮
，食
一 
千
五
百
日
。一 爲 

病
所
困
者
瓦
百
日
。。並
計
算
一 
牛
用
麵 

包
一 
萬
七
千
磅
二
肉
類 
一 萬
六
千
磅
蔬 

菜
鶏
蛋
及
魚
三
種
。。共
四
千
六
百
磅

00 

並
tt飮
食
有
七
千
喋
倫
之
多
。茶
酒
水 

加
非
均
在
其
內

▲
牛
莊
擊
殺
日
兵
案
起
交
涉 

駐
在
中
國
牛
莊
之
日
欢 

"< 曹
伊
藤
某

00 

爲
中
國
步

nt所
擊
殺
。
貫
通
胸
部
。
受 

傷16

重
。。旋
即
殖
命
。
中
日
爾
國
又
惹 

起
國
際
交
涉
。。

(
未
完) 

、n1
— J
— 

坎
城
致
公
堂 
一 
週
年 

紀
念
祝
詞 

夫
惟
坎
城 
鎭
據
坎
東 
都
城
相
輔 

發
奮
爲
雄 
緬
懷
往
昔 
羣
醜
相
攻 

人
心
不 
一 

黨
異
殘
同 
頼
我
昆
仲 

哲
達
明
通 
有
爲
有
守 
協
力
和
衷 

殲
彼
醜
類 
堂
復
弥
公 
自
茲
以
往 

一 道
同
風

駐
雄
城
坎
拿
大
致
公
総
堂
同
人
恭
祝

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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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m Choy 
87 Pender, St. 

Vancouver, B. C.


